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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CB(1)304/03-04(01)號文件

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

“維港巨星匯 ”補充資料

本文件闡述與“維港巨星匯＂有關的事項，並答覆單仲楷議員在

二零零三年十月二十四日致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主席的函件中提出

的問題。

背景

2 . 當局曾在十月十一日的特別會議舉行前，向委員會提交文件，

述本年較早前爆發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 ( “沙士 ” )，本港經濟受到

嚴重打擊，政府隨後展開大規模宣傳及推廣計劃的背景情況。此外，

文件亦載列該項計劃的目標及策略取向，並就財務委員會於本年五月

三十日批准撥給該計劃的十億元承擔額的運作情況，作出交代。

3 . 從一開始，當局已公開表明，重建經濟活力計劃須由廣大市民、

商界與政府攜手協力推行。當局曾公開表示歡迎全港市民提出意見。

許多熱心公益的機構均熱烈響應我們的呼籲，踴躍提出具創意的構思

和採取行動。例子之一，是香港美國商會 (美國商會 )提議在添馬艦舊

址舉行大型的國際娛樂盛事 (其後取名“維港巨星匯＂ )。美國商會提

出這項建議時，本港經濟仍未走出“沙士＂疫症的陰影，社會整體的

士氣十分低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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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 部分：籌辦和推行過程

計劃構思及撥款安排

4 . 美國商會建議的主要內容，是以香港這個都會城市的海港景致及

誘人的空中輪廓為背景，舉辦多項娛樂節目，由國際、亞洲及本港藝

人擔綱演出。節目於十月中至十一月初期間，一連四個周末舉行。建

議還包括把匯演精華製成錄影帶，在美國全國及其他主要海外市場作

廣泛播放。

5 . 美國商會於二零零三年七月二日把有關建議提交重建經濟活力工

作小組 (工作小組 )審議。該小組由財政司司長擔任主席，成員全部為

政府官員，負責為重建經濟活力計劃制定具體的活動內容。工作小組

原則上同意有關建議，但須詳細審核擬議的財政預算。其後，在七月

十二日的會議上，工作小組正式通過建議，由政府以提供贊助費的方

式，承擔該項活動的開支，贊助額不超過淨赤字總額的一億元。

6 . 由同一批官員加上非官方成員組成的重建經濟活力策略小組 (策

略小組 )，自“維港巨星匯＂的構思在六月二十日的會議上首次提出

後，亦一直備悉事態發展。美國商會代表亦分別於八月一日及九月一

日向策略小組報告最新情況和作出全面介紹。由於這項建議所表明的

目標，是推廣香港是營商及旅遊的安全地方，提升廣大市民的士氣，

並營造各種活動回復正常的氣氛，因此策略小組的成員對有關建議普

遍表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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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約關係

7 . 除添馬艦場地的租約外，政府曾與美國商會訂立三份具法律約束

力的諒解備忘錄和一份綜合合約，詳細述明“維港巨星匯＂的贊助安

排以及雙方的合約關係。有關合約訂明，美國商會須按照商業原則及

匯演的整體目標，負責策劃、籌辦和管理“維港巨星匯＂活動的運作

和推行事宜。

8 . 作為活動的主要贊助人，政府的最大責任是確保是項活動所承諾

的各個主要項目 (舉行連串世界級演唱會；製作和播放一小時電視精

華特輯 )均可落實，而整體目標亦可達到。此外，政府透過投資推廣

署，與主辦單位保持緊密聯繫，而主辦單位亦會就匯演的重要事宜諮

詢政府，特別是節目陣容的策劃、門票的定價策略、場地的安排，以

及整體預算。不論提出及通過任何變動，政府的贊助額上限仍為淨額

赤字的一億元，而倘若實際差額低於此數，則有關的贊助額會減少。

投資推廣署亦負責統籌各政府部門所提供的支援和協助，例如協助主

辦單位向地政署租用添馬艦舊址；與各有關部門聯絡，發出適用的牌

照和許可證；在場地附近維持秩序和實施臨時交通安排等。政府亦不

時為美國商會提供協助和意見。

售票安排

9 . 作為主辦單位，美國商會負責所有門票的定價和分銷。美國商會

委託快達票香港有限公司為票務代理。門票在快達票香港有限公司多

個售票處包括通利琴行、香港會議展覽中心、香港演藝學院、香港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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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中心、生活站自動購票機及中信大廈指定售票處公開發售。公眾亦

可在 快達 票香 港有 限公 司網 站進 行 網上 訂票 ，以 及利 用電 話熱 線 訂

票。首批門票已在本年九月十二日開始發售。

1 0 . 美國商會亦設立團體門票銷售處，接受團體訂票，並已預留固定

數量的門票，以優先購票原則供團體預訂。購票團體可透過電郵或傳

真訂票。

推廣和宣傳

1 1 . 美國商會已委託多間公關公司、傳媒機構和廣告公司進行“維港

巨星匯＂的推廣和宣傳工作。根據美國商會提供的資料，在節目宣傳

和推廣方面的預算略多於 60 0 萬元。大部分費用是用於在本港的中英

文報章刊登廣告；在本地電台和電視台播放宣傳聲帶和短片；在海外

觀眾收看的電視台播放宣傳短片；印製宣傳海報和單張，以及與“雅

虎香港＂合作推出一個介紹“維港巨星匯＂的專門網站。此外，主辦

單位得到一些傳媒公司的贊助，獲提供宣傳及市場推廣服務。

1 2 . 美國商會亦與多家電台和電視台安排了一些訪問節目，宣傳“維

港巨星匯＂。此外，主辦單位的票務代理亦在本身的網站宣傳匯演活

動。

財務安排

1 3 . 政府的贊助費共分四期支付。每筆為數 2 ,500 萬元的墊付款項，

已分別於七月三十一日、八月二十九日及十月三日簽立三份諒解備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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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後支付。第四亦即最後一筆款項為贊助費餘額，已於十月十五日按

照贊助協議的相關條文支付。

1 4 . 預付前期款項，是要落實多名藝人簽約參演“維港巨星匯＂。此

外，搭建舞台和聘請若干合約承辦商等多項開支，亦須在未有任何收

入前支付。待有門票收入及商業贊助後，有關收入會用以支付各項開

支和抵銷墊付款項。

1 5 . 美國商會透過一專門公司，即紅紙有限公司，執行整個“維港巨

星匯＂活動的籌辦工作，而贊助協議對此亦有所訂明。這是商業上慣

見的做法，也是純粹為方便運作而訂定的安排。該專門公司由美國商

會會員擁有，其工作旨在保障美國商會，免因籌辦“維港巨星匯＂所

涉及的商業活動而致在財務上須向第三者負上任何法律責任。美國商

會與 該專 門公 司已 簽訂 具法 律約 束 力的 諒解 備忘 錄， 訂明 該公 司 在

“維港巨星匯＂整項活動的作用、角色及職責。然而，這項協定並無

任何部分可使美國商會免除其對政府的責任，而政府的贊助額上限為

一億元。專門公司須就“維港巨星匯＂活動備存獨立帳目。所有開支

均按商業原則作出，並且不會超越美國商會與政府議定的預算範疇。

完整的審計帳目會於二零零四年二月二十八日或之前提交政府。

1 6 . 政府在“維港巨星匯＂活動所擔當的角色，主要是確保活動所承

諾的各主要項目均可落實，而整體目標亦可達到。政府一直總覽主辦

單位籌備匯演的情況，但並不仔細過問策劃和籌辦方面的各項細節，

這是美國商會依約負責的事宜。我們並不完全知悉整個籌辦和推行過

程的每項細節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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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 I 部分：單仲楷議員提出的個別問題

滾石樂隊事件

1 7 . 當局承認，關於滾石樂隊一度退出及其後恢復表演的事件，引起

公眾廣泛關注。當局已於本年十月十七日，向委員會交代美國商會與

滾石樂隊經理人簽訂合約的始末 (副本見附件 )。

1 8 . 我們明白，美國商會對滾石樂隊過了答覆期限及以不正常方式發

出的 接納 合約 通知 作出 正面 回應 ， 純粹 是基 於商 業判 斷而 採取 的 決

定。如美國商會拒絕接納合約，維持早前的決定並向滾石樂隊經理人

重申，由於滾石方面未能在指定的限期前作覆，因此已把合約取消，

是完全合法的做法。美國商會最終決定履行滾石的合約，因為它認為

滾石樂隊可為 “維港巨星匯 ”作壓軸表演，掀起這項活動的高潮；亦考

慮到不少市民都希望有機會欣賞滾石樂隊在香港舉行現場表演。

表演項目的取消

1 9 . 三名本地歌手曾經一度退出匯演，其後恢復演出。當局在本年十

一月五日答覆一位立法會議員的提問時，已就事件作出詳細交代。簡

而言之，最初及其後的決定，都是基於後勤事務的種種限制和國際表

演項目的時間安排而採取的。

2 0 . 當局承認，要在 1 00 天內，籌辦一個大型流行音樂會，論規模未

必是亞洲之最，但也可算是亞洲最大規模的流行音樂會之一，對主辦

單位來說，是艱巨的任務。是項活動的推行時間表非常緊迫，當中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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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與不少國際、亞洲和本地藝人反覆進行洽談。我們知悉在匯演的籌

備階段，部分藝人曾經辭演，例如原先安排在十月三十一日的亞洲人

氣偶像之夜演出的韓國組合 “S”及 “ Fl y t o  t h e  Sk y”，最後由另外兩位

來自韓國的藝人 “李孝利 ”和 “ S eve n ”取代，分別參與十月三十及三十

一日 的演 出。 已購 票的 觀眾 如因 個 別藝 人辭 演而 不打 算入 場觀 看 表

演，均可獲得全數退還票價。

2 1 . 另外，原訂參與演出的三隊組合之一的 A tomic  K i t t en，因其中一

名成員抱恙，未能如期來港演出，因此辭演。經諮詢政府後，美國商

會決定讓餘下的兩隊組合如期演出，但該場表演的門票則向全港市民

免費派發。當局已在本年十一月五日的立法會會議上，解釋主辦單位

作出有關決定的原因。同樣，已購票的觀眾不但可欣賞該場表演，而

且可獲得全數退還票價。

派發免費門票

22 . 美國商會把大約 1  50 0 張首場音樂會的免費門票送給醫院管理

局，請該局分發給前線員工，以表彰他們對抗“沙士＂的英勇表現。

此外，又透過民政事務總署，把兩場一家親同樂日的 4  2 00 張免費門

票，送給一些慈善團體、社會服務機構及弱勢社 。其餘 2  000 張免

費門票則透過香港公益金派發。

2 3 . 美國商會表示，曾就匯演首個周末的三場表演，向已簽約承諾以

現金或實物形式贊助這項匯演的贊助商，額外派發超出合約規定數量

以外的入場贈券。我們知道這是業界的一般做法，目的是確保首數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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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有理想的入座率，不但有助激勵藝人的演出，更可作為其後各場

表演的宣傳。此外，特定數量的門票 (由 5 0 至 1 00 張不等 )亦預留給參

與演出的藝人作轉贈之用。

2 4 . 至今，政府尚未接獲美國商會提供有關各場表演的免費門票的總

值。 根據 合約 的規 定， 主辦 單位 須 在整 項活 動結 束後 ，向 政府 提 交

“維港巨星匯＂的完整審計帳目，載列收入與開支的詳細分析。

贊助安排

2 5 . 政府為是次匯演提供的贊助額，上限為淨赤字總額的一億元。擬

議預算如有任何重大改變，美國商會須諮詢政府。然而，美國商會無

須就核准預算範疇內的每個開支項目，預先取得政府同意，否則，政

府的決定會取代主辦單位的商業判斷，因而破壞贊助安排。根據贊助

協議的規定，在帳目結清後，美國商會必須在二零零四年二月二十八

日或之前，向政府提交完整的審計帳目。

2 6 . 為了讓各位議員得知最新的財政狀況，政府會在接獲由美國商會

提供的“維港巨星匯＂臨時收支結算報表 (有待審核 )後，提交委員會

審議。

未來路向

2 7 . 當局察覺到，“維港巨星匯＂的籌辦工作確有不足之處，尤其是

在匯演的初期。此外，有意見指美國商會籌辦匯演的工作，應在各方

面提高透明度；亦有人對政府在該項活動所擔當的角色，提出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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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已決定成立調查委員會，調查“維港巨星匯＂事件。委員會由行

政長官委任，成員名單及職權範圍會於稍後公布。委員會會把調查結

果向行政長官匯報，而調查報告亦會向公眾公開。

投資推廣署

二零零三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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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簽訂滾石樂隊合約的始末

投資推廣署署長二零零三年十月十七日

致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函件的附件

就整項“維港巨星匯＂活動而言，除添馬艦場地的租約外，政府只簽

署過一份合約，亦即與美國商會簽訂的合約。回應委員會就“維港巨

星匯 ＂發 出的 另一 封函 件， 我們 會 把該 份合 約副 本另 外發 給議 員 參

閱。在政府與美國商會正式簽訂合約之前，雙方曾達成多項臨時諒解

備忘錄。

2 . 所有與藝人、承辦商及其他與“維港巨星匯＂有關的團體簽署的

合約，均由美國商會與有關各方簽訂。

3 . 有關滾石樂隊參與“維港巨星匯＂演出的經過，載列如下 (所有
日期／時間均為香港日期和時間，如有例外會另作顯示 )：

八月下旬 美 國 商 會 代 表 與 滾 石 樂 隊 經 理 人 透 過 電 郵 ／ 電

話，就滾石樂隊來港演出 (包括酬金、大約表演日
期等 )大致達成協議。

九月三日 美國商會宣布正就樂隊於十一月七及九日來港演

出一事，與滾石樂隊經理人作最後洽談。

九月 美國商會代表與滾石樂隊經理人商定詳細的合約

文件 #。

十月一日 合約文件備妥，待雙方簽署。

十月二日 美 國 商 會 簽 署 合 約 文 件 ， 並 送 交 滾 石 樂 隊 經 理

人。約在同一時間，美國商會代表向滾石樂隊經

理人支付相等於酬金 50%的訂金，並隨後以信用
證支付酬金餘額。

                                                

# 此 合 約 實 際 上 是 一 套 三 份 獨 立 的 合 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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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三至八日 滾石樂隊經理人未有簽署合約文件，並拒絕讓美

國商會公布滾石樂隊來港演出的確實日期和開始

發售門票。

十月八日 美國商會與投資推廣署署長會面。會後決定香港

應 採 取 強 硬 的 立 場 ， 並 準 備 在 有 需 要 時 取 消 合

約。投資推廣署署長應美國商會所請，參與深夜

跟滾石樂隊經理人進行的電話會議。香港方面解

釋演唱會安排的時間限制。滾石樂隊經理人確認

與香港已經談攏，但必須先解決滾石樂隊擬在其

他地方舉行演唱會的問題，方可落實來港演出。

香港方面催促滾石樂隊經理人在翌日深夜前回覆

作實，並告知對方如未能在限期前覆實，會被當

作取消協議。

十月九日 美國商會代表、投資推廣署署長及滾石樂隊經理

人進行另一次深夜電話會議。滾石樂隊經理人表

示，他們正盡力落 實簽署合約文件。美國商會代

表及投資推廣署署長告知滾石樂隊經理人，一到

午夜 (距離當時只 有一段很短時間 )， 有關合約將
會視作 “取消 ”，而香港方面會在翌日以書面確認
這項決定。

十月十日 美國商會小組會面，投資推廣署署長亦在場，並

落實撤回合約的決定。美國商會代表透過電郵，

正式通知滾石經理人有關香港的立場。

十月十三日 《 路 透 社 》 的 報 道 引 述 滾 石 巡 迴 演 出 總 監

M i ch a e l  Co h l 表示，滾石樂隊在香港的演出會如
期舉行。

十月十四日 美國商會與投資推廣署署長會面，同意接納滾石

樂隊的立場，條件是當日要接到滾石樂隊經理人

以書面作實；門票可於十月十五日起發售；而滾

石樂隊會為宣傳工作提供特別協助，以補償失去

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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滾石樂隊經理人以 書面確認，滾石樂隊在香港演

出的日期可以公布 ；門票可公開發售；而滾石樂

隊可在 他們的工作 日內 (多倫多時間 )簽 妥合約文
件，並即時寄出。

十月十五日 由滾石樂隊經理人簽署的合約文件寄抵香港。門

票在香港公開發售。


